水土保持补偿费相关依据、法律、程序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9号)；

    2、《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士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号)；
    3、《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水利厅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豫财综〔2015〕107号)；
    4、《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水利厅 关于我省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8〕1079号)；
    5、《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水利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继续执行我省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21〕1112号）；
    6、《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
水土保持补偿费申报缴纳程序：

    水利部和省水利厅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项目，缴费人在我省境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未在我省境内办理税务登记的，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项目，缴费人在该市辖区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未在该市辖区内办理税务登记的，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县(市、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项目，缴费人在该县(市、区)辖区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未在该县(市、区)辖区内办理税务登记的，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自然人缴费人，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没有按期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要承担什么责任：

    拒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自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可以处应缴水土保持补偿费三倍以下的罚款。
